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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處通函第 4/2026 號

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 (F.s.251) 網上擬備及遞交系統更新

與二維碼防偽安排

本通函旨在通知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（下稱「承辦商」），消防處已更新

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網上擬備及遞交系統（下稱「網上遞交系統」），並將推

出新版 F.S.251 電子證書，以及相應的過渡安排 。 本通函應與消防處通函第 

5/2025 號一併閱讀，承辦商須依照相關規定辦理 。 

(A) 進一步提升電子證書系統

消防處自 2012 年推出初代電子證書服務，並於 2019 年完成首階段系統提

升，以逐步加強業界以電子方式擬備及遞交證書的能力 。 本處現已進一步優化

整體系統架構，提升網上遞交系統並推出新版 F.S.251 電子證書 。 證書左下角已

加入二維碼防偽功能，市民及相關持份者可透過掃描該二維碼核對證書資料，

以確認證書內容的真確性 。

升級後的系統有助消防處更迅速掌握消防裝置的檢查、損壞及維修情況，

從而提升後續應變及跟進工作的效率 。 

(B) 網上遞交系統提升安排

經提升的網上遞交系統將於 2026 年 5 月 18 日正式啓用，屆時，承辦商可

透過該系統擬備及遞交相關 F.S. 251 證書 。 為統一遞交方式並提升處理效率，

由 2026 年 7 月 l 日起，所有紙本證書將予廢除，本處不再接納以傳真或任何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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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電子形式提交的證書。承辦商必須全面使用該系統擬備及遞交證書，以履

行《香港法例》第 95B 章《消防（裝置及設備）規例》第 9(1)條所訂明的責

任。 

(C) 業界準備工作

為確保順利過渡至新安排，承辦商宜盡早使用現行網上遞交系統熟習操作

流程，並預先辦理「智方便十 」 或香港郵政電子證書（個人），以使用電子簽署

功能完成遞交程序。

就推廣網上遞交系統，消防處已於 2026 年初舉辦多場講座及工作坊，並獲

業界正面回應。本處會繼續舉辦多場實體及網上講座，以協助承辦商掌握相關

操作細節 。 相關日期及安排將於消防處官方網站公布，並於講座同月上載錄影

重溫及常見問題供業界參考 。

尚未完成電子簽署設定或未完全掌握操作流程的承辦商，可於 

2026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繼續使用下文（ D) 段第 2 及第 3 項所列版本的證書 。

惟本處仍鼓勵承辦商盡早轉用網上遞交系統，以便順利銜接電子化安排 。 

(D) 其他版本 F.s. 251證書的供應及廢除安排

其他不同版本 F.S. 251 表格的最終使用期隈說明如下： 

1) F.S. 251 (1/ 2016 修訂版）及之前版本

為免生疑問，上述版本已按消防處通函第 5/2025 號，自 

2026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廢除 。 本處已自該日起不再受理以該等版本

提交的證書 。 

2) F.S. 251 (1/ 2025 修訂版）實體證書

本處已停止售賣該版本。承辦商仍可於 2026 年 6 月 30 曰或之前繼續

使用已購入的實體證書，並按現行程序遞交副本 。 

3) F.S. 251 (1/ 2012 修訂版）及(1/2025 修訂版）電子表格

上述電子表格將於 2026 年 7 月 l 曰起正式廢除 。 本處自該日起不再

受理以該等版本提交的證書。

Ref. Number and date should be quoted in reference to this letter 
凡提及本信時請引述編號及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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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違規處理

承辦商如未有遵循本通函規定的相關措施，可被視為在裝置、保養、修理

或檢查消防裝置方面有不當行為或疏忽。消防處處長可根據《香港法例》第 

95A 章《消防（裝置承辦商）規例》第 10 條，將相關承辦商轉介紀律委員會處

理，並可將其從註冊紀錄冊中除名。

若市民透過掃描證書左下角的防偽二維碼後發現內容可疑，或接獲於 

2026 年 7 月 l 日或之後簽發但未附設防偽二維碼的證書，可向消防處舉報。本

處接獲舉報後將展開調查，並按法定程序處理。 

(F) 疇

承辦商如於申請電子簽署、使用網上遞交系統或相關操作過程中遇到技術

困難，或有其他查詢，請致電 2733 1567 與消防設施監督課聯絡。

消防處處長

（姜世明 代行）鷗 
2026 年 5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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